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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

京市监发〔2024〕16 号

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

进一步加强电梯检验、检测工作的通知

各区市场监管局、经开区商务金融局、房山区燕山市场监管分局，

市局机场分局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《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发布<电梯监督检验和定期

检验规则><电梯自行检测规则>的公告》（2023 年第 14 号）相关

要求，做好本市电梯检验、检测工作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工作目标

强化责任落实，规范使用管理、维护保养、自行检测和检验

工作，不断提升电梯质量安全水平。提升工作效能，优化配置检

验、检测资源，发挥自行检测的技术核验作用和检验工作的技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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把关作用。加强监督管理，营造守法诚信、公平公正、服务规范

的电梯检测环境。筑牢安全基础，守好安全底线，增强人民群众

的安全感、获得感。

二、工作原则

坚持电梯检验的公益属性和检测的市场属性，强化电梯检验

机构对安全监察工作的技术支撑作用，建立并维护电梯检测市场

良好秩序。坚持规范从业，通过执法检查、质量抽查、证后监督

检查等措施，加强事中事后监管，强化信用监管和违法惩戒，严

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。坚持广泛监督，跟踪评价电梯检验、检测

工作，着力提升检验、检测质量和服务水平。

三、工作内容

（一）推动电梯检验工作有序过渡实施

1.检验规则过渡期。2024 年 4 月 2 日（不含）前，电梯检

验机构可以依据《电梯监督检验和定期检验规则》（TSG T7001～

TSG T7006，以下简称旧版检规）进行监督检验和定期检验。自

2024 年 4 月 2 日起，电梯检验机构严格依据《电梯监督检验和

定期检验规则》（TSG T7001—2023，以下简称新版检规）进行

监督检验和定期检验。

对于 2023 年 4 月 2 日（不含）之前签订供货合同，或者已

经通过公开招投标确定中标，需要在过渡期满后实施安装监督检

验的电梯，并且已于 2023 年 7 月 1 日前书面告知属地市场监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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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部门的，此类电梯安装监督检验时，新版检规附件A1.2.2.7、

A1.3.3 可以按照旧版检规的要求进行检验，新版检规附件

A1.2.4.3(1)、A1.3.12.1、A1.3.12.3 可以不检验；其后的定期

检验、自行检测的相应项目也按照相应要求进行。

2.定期检验周期。2024 年 4 月 2 日起，依据新版检规中关

于定期检验周期要求，确定电梯定期检验时间。

3.加强检验管理。各电梯检验机构要依据新版检规要求，及

时修订完善检验质量管理体系、作业指导书和相关记录表格等，

统一检验工作标准。做好内部宣贯和培训工作，确保检验人员熟

练掌握检验要求。配齐检验所需的音像记录设备和储存设备，严

格按照新版检规要求进行音像记录，确保记录信息完整可追溯。

（二）严格执行自行检测要求

1.自行检测周期。自 2024 年 4 月 2 日起，在新版检规规定

应当实施检验之外的年份，每年进行一次自行检测。自行检测日

期以最近一次监督检验合格日期或者定期检验合格日期所在月

份为基准确定。

2.自行检测主体。电梯自行检测的责任主体为电梯使用单

位。电梯使用单位符合自行检测要求的，可以对本单位所使用管

理的电梯开展自行检测；电梯使用单位也可以委托符合要求的向

其提供电梯维护保养服务的单位，或者经核准的特种设备检测、

检验机构实施自行检测。从事自行检测的电梯使用单位或维护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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养单位，应当按照市场监管总局要求为本单位的检测人员办理执

业公示。

3.自行检测信息同步。在北京市开展自行检测的单位，应与

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做好信息化系统对接工作，确保及时同步电子

化自行检测信息。

4.自行检测实施。自行检测单位应当制定包括检测程序、内

容、要求和方法以及检测记录格式和填写要求的检测作业指导

书，用于指导检测工作，并建立和实施检测工作质量检查和考核

制度。严格按照《电梯自行检测规则》（TSG T7008—2023，以

下简称检测规则）要求实施检测，出具《电梯自行检测备忘录》

和《电梯自行检测报告》。

5.自行检测信息公示。电梯使用单位应当将《电梯自行检测

备忘录》以及整改情况公示在便于电梯使用者阅读的位置，公示

期不少于 15 日。

6.换领使用标志。自行检测项目均符合检测规则要求的，电

梯使用单位在检测当月凭《电梯自行检测符合性声明》，到最近

一次实施检验的检验机构换取《特种设备使用标志》，并按要求

进行张贴。检验机构在收到《电梯自行检测符合性声明》后 1 个

工作日内，对填写内容进行确认，确认无误的，打印发放相应《特

种设备使用标志》。

（三）切实落实主体责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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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梯使用单位要切实落实自行检测主体责任，明确检测时

间，建立检测质量监督制度，稳妥做好自行检测组织实施工作。

要对自行检测不符合项目及时进行整改，存在较严重不符合项目

的，还应当立即停止使用电梯。组织协调电梯维保单位配合开展

自行检测工作，在现场检测与整改中提供支持。

四、监督管理

（一）加强事中事后监管

一是强化检测单位责任落实，定期对电梯检测单位和检测人

员合规性进行全面查验，严厉打击出租出借资质、证件挂靠、无

证人员检测、出具虚假报告等行业乱象。二是加强检验、检测质

量监管，对检验、检测单位开展全覆盖监督抽查，复查检验、检

测结果，客观公正评价检验、检测能力和质量。结合投诉举报、

来信来访和日常监管等工作，对问题集中的检测单位和人员实施

重点监管。三是推进非现场监管，结合“一梯一码”在检测环节

应用，利用信息化手段“线上”查验电子报告、检测人员身份等

内容，提升监管效能。

（二）强化信用监管和违法惩戒

一是加强信用监管，对于违法违规性质恶劣、情节严重、社

会危害较大，受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较严重行政处罚的单位，依

法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。二是强化公开警示，向社会公开自行

检测违法违规行为，提示电梯使用单位审慎选择检测单位。三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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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强许可管理，对于出具虚假检验、检测结果或者检验、检测结

果严重失实，未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进行检验、检测等违法

违规行为情节严重的，依法吊销机构资质和有关人员资格。四是

加强电梯使用单位监管，依法严肃查处超期未检测、不执行检测

整改要求、电梯存在较严重不符合项目仍继续使用等违法违规行

为。

（三）发挥社会监督作用

一是加强自行检测及整改情况公示管理，督促电梯使用单位

切实履行公示职责，便于乘客查看监督。二是发挥社会公众监督

作用，及时妥善处置电梯检验、检测类诉求，查处违法违规行为。

三是发挥协会、商会等社会组织作用，引导加强行业自律，提高

检测能力和质量，提升守法诚信意识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和有关单位要

高度重视电梯检验、检测工作，牢固树立改革意识、大局意识、

责任意识，统筹安全和改革，稳妥有序做好新版检规和检测规则

的实施工作，及时协调解决工作中的新情况、新问题。

（二）强化责任落实。各电梯使用单位要切实落实自行检测

主体责任，确定自行检测单位，稳妥做好自行检测组织实施工作，

采取有效措施切实保障检测质量。各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要强化

属地责任落实，加强检验、检测工作的监督管理，切实提升监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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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力和水平，督促相关单位责任落实到位，工作中发现问题及时

反馈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。

（三）加强宣传引导。各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要加强宣传

引导，通过广泛的媒介途径和多样的宣传方式，积极向相关单

位宣传电梯检验、检测工作要求，做好政策解读，重点提示电

梯使用单位提前做好自行检测准备工作。

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4 年 3 月 7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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